
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文化馆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

二、立项依据

元江县作为多民族聚居地，拥有哈尼族棕扇舞等92项非遗保护名录和228名各级传承人。为加强非遗系统性保护，特别是支持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。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文化馆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加强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，促进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带徒授艺传习活动的开展，传承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1、授徒传艺。传承人采取口传心授、现场指导、系统教学等方式，向正式拜师或长期跟随学习的学徒（团队）传授非遗核心技艺、知识、规程与文化内涵。每名传承人至少有2名相对固定的传授对象，每月开展活动不少于4次。

2、技艺实践与展示交流。传承人组织开展或参与非遗技艺的研讨、展示、展演、比赛等活动。包括在社区、学校、文化场馆等进行公益性传播，或与其他传承人、相关群体进行技艺交流。

3、传承资料记录与整理。利用补助经费，用于记录、整理、保存与传承活动相关的资料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2024年8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补助经费，8000/人、优秀奖2000元。

2025年13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补助经费，8000/人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2026年该项目按年足额发放，按时足额完成年度发放目标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激发传承人带徒传艺的积极性，对非遗的保护传承起到积极作用。

